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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消防設備人員法施行細則」及「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登

記辦法」相關書表（草案）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3 年 2月 27 日（星期二）上午 9時 

貳、 會議地點：大坪林聯合開發大樓 3樓首長決策室 

參、 主持人：鄭組長志強                             紀錄：郭芳銘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業務單位報告：(略) 

柒、 討論事項：「消防設備人員法施行細則」（以下簡稱細則）及「消防設

備人員執業執照登記辦法」（以下簡稱登記辦法）相關書表（草案） 

捌、 會議決議： 

一、 請業務單位檢視全案書表內容涉及阿拉伯數字部分，並修正為中

文數字。 

二、 請業務單位洽財政部稅務單位研議申請成立消防設備人員事務所

或聯合事務所相關流程及需檢附之佐證資料，俾利後續欲申請消

防設備人員事務所或聯合事務所者得以遵循，必要時函知各直轄

市、縣（市）消防局及消防設備人員公（協）會。 

三、 討論事項編號 1「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申請流程」： 

(一) 2 年以上實務經驗欄位名稱修正為「二年以上消防實務經驗」。 

(二) 2 年以上消防實務經驗欄位第 2 點依據執業執照登記辦法第 6

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應檢具文件修正為「教育部審查合格之

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或講師之證書」及「專科以上學校之

講授消防安全設備技術或工程學科二門主科證明書」。 

(三) 2 年以上消防實務經驗欄位刪除該欄位第 3 點「2 年以上」之

文字。 

(四) 書表名稱之「消防設備師(士)」用語修正為「消防設備人員」，

編號 2「消防設備師/士證書申請書」及編號 8「執業執照格式」

均配合修正。 

四、 討論事項編號 2「消防設備人員證書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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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申請人」、「（4）繳付文件」及貼照片處之文字間隔、行

距不一致，請業務單位調整修正。 

(二) 「本人最近一年內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一式二張」修正為

「本人最近半年內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一式二張」，編號 6

「執業事項登記申請書」亦配合修正。 

五、 討論事項編號 3「執業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圖記」： 

(一) 執業圖記範例請依據一、圖記規格之標準繪製。 

(二) 執業圖記範例內環下款之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字號前方應

加註行政區別。 

(三) 執業圖記範例外環下款之消防設備人員類別應含暫行人員，請

業務單位評估於二、圖記內容（二）外環下款之消防設備人員

類別加註，或另行產製暫行人員圖記範例供引據。 

六、 討論事項編號 4「消防設備人員辦理簽名及執業圖記樣式登記（變

更登記）申請表」： 

(一) 請業務單位釐清本申請表發布係以「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測

試及檢修作業辦法」第 2條或施行細則第 4條為法令依據，辦

理發布作業時亦應載明發布各別子法相關書表，以免混淆。 

(二) 職業執照種類及號碼欄位配合會議決議七、（三）辦理。 

(三) 檢附之證明文件已有照片足資辨識，刪除相片黏貼處。 

(四) 消防設備人員法及相關子法未規定須登記個人姓名私章，如執

行業務上有其需求，請向所轄直轄市、縣（市）消防局洽詢。 

(五) 「身分證字號」用語修正為「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居留

證號碼）」，編號 6「執業事項登記審核表」、編號 7「受聘證明

書」、編號 8「執業執照格式」及編號 9「2 年以上消防實務經

驗服務證明書」均配合修正。 

七、 討論事項編號 5「執業消防設備人員業務登記簿」： 

(一) 業務登記簿未列有執業機構負責人、地址、聯絡電話、服務項

目，請業務單位檢視規定並補正之。 

(二) 請業務單位依施行細則第 5 條重新檢視執業紀錄應記載項目，

依法定名稱配合修正執業紀錄之相關欄位名稱（如：服務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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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委託者、服務契約金額等）。 

(三) 請業務單位參考技師法相關規定及作法，評估是否可將執業紀

錄及檢修申報案件執業紀錄清冊整合或區分，無須重複填報，

簡化行政作業；另請於填寫說明應詳述委託人欄位應登載對象

為何者（如管理權人或起造人等）。 

(四) 刪除檢修申報案件執業紀錄清冊之執行人數欄位。 

八、 討論事項編號 6「執業事項登記申請書」： 

(一) 各項執業登記應檢附之書件其核發執業執照辦理事項A之備註

第 2點「登記辦法」修正為全稱「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登記

辦法」，且其引用條文為第 7條第 1項。 

(二) 申辦類別 H、I、J、K、L、M、N、O之內容與「各項執業登記應

檢附之書件」辦理事項之內容應修正為一致。 

(三) 二、檢附書件(表)項次 5，依據登記辦法第 2條第 1項第 5款

規定，以事務所方式執業者，應檢具事務所得作為辦公室使用

之證明文件影本，請業務單位增列該項及相關文字。 

(四) 二、檢附書件(表)項次 7，第 1 行修正為「二年以上消防實務

經驗證明文件正本」，以符登記辦法第 2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

7.1 應經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修正為「認證」；7.2 及 7.3

部分配合決議六、(二)及(三)修正。 

(五) 二、檢附書件(表)項次 9，「匯款文件影本」修正為「證明文件

正本」。 

(六) 請業務單位檢視法規規定後，評估辦理補發、換發執業執照及

變更登記時，是否應增列加入公會證明文件作為應檢附書件。 

(七) 請業務單位確認二、檢附書件(表)項次 8應檢附勞工保險或全

民健康保險紀錄，是否含括農業健康保險、漁業會員投保勞工

保險者。 

(八) 如應檢附書表之保險紀錄或相關執業機構、人員資格等涉個案

事實認定且有疑慮者，請提供相關實例資料洽本署業務單位協

助釐清。 

九、 討論事項編號 9「二年以上消防實務經驗服務證明書」及「服務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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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書」： 

(一) 附記三登記辦法條次應修正為第 5條、第 6條。 

(二) 附記四刪除「應自取得消防設備人員證書日起算」之文字，並

新增「消防設備師之消防實務經驗，應包括一年以上實際參與

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實務之經驗」之文字，以及將應經法

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修正為「認證」。 

十、 討論事項編號 10「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滅失、遺失切結書」：刪

除本表件，並配合修正討論事項編號 6「執業事項登記申請書」之

相對應內容。 

玖、 臨時動議：無。 

壹拾、 散會(上午 11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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